省国动办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表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1
	从省内新建成的人防工程中，每个地级市（含沈抚示范区）抽取1项工程进行检查，共计15项工程。（2025年全年验收工程数量145项，2026年预计与2025年持平，抽取比例不高于20%）
	1.工程建设审批、设计、检测、质量监督、竣工验收资料抽查；

2.人民防空防护设备安装质量和人防工程建设质量检测复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依照规定对城市和经济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必要的资料。

    2.《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第24号令）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组织对人民防空防护设备产品质量、维护管理等开展检查。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开展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监督检查时，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相关情况和资料。
	 第四季度检查15项工程。
	现场查验


